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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浙江珠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
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金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浙江珠城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珠城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

板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珠城科技 2026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概述

根据生产经营需要，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

亚电子”）发生日常关联交易。公司预计2026年度向新亚电子采购的金额上限为

9,000万元，上年度新亚电子采购金额为7,865.35万元（该金额为2025年1-12月份

的金额，其中2025年4月25日-12月31日采购金额为5,967.97万元，新亚电子自2025

年4月25日起成为公司关联方）（未经审计）。

公司于2026年1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董事会以9票同意，0

票反对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

的议案》，全部董事一致同意通过。本议案经公司第四届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

议、第四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

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25年修订）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日常关联交

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（二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

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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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类

别
关联人

关联交

易内容

关联交易

定价原则

合同签订

金额或预

计金额上

限

截至披露日

已发生金额

上年关联交

易发生金额

（未经审

计）

向关联人采

购商品
新亚电子 电线

参照市场

价格双方

共同商定

9,000 - 5,967.97

（三）2025年（4月25日-12月31日）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

单位：万元

关联交易

类别
关联人

关联交

易内容
实际发生金额

（未经审计）
预计金额

实际发生

额占同类

业务比例

实际发生

额与预计

金额差异

披露日期及索引

向关联人

采购商品
新亚电子 电线 5,967.97 9,000 24.27% 66.31%

2025年 8月 28
日，《关于日常关

联交易预计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5-043）

二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赵战兵

注册资本：32,429.7261万元人民币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北白象镇赖宅智能产业园区潘珠垟路1号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电子元器件制造；电线、电缆经营；智能家庭消费设

备制造；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；物联网设备制造；智能车载设备制造；云

计算设备制造；光通信设备制造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环境保护监测；工业机器人

制造；5G通信技术服务；光缆制造；光缆销售；合成材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

品）；合成材料销售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（除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电线、电缆

制造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

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

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：截至2025年9月30日，新亚电子总资产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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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,425.63万元，净资产为 161,693.28万元；2025年 1-9月实现营业收入为

287,321.67万元，净利润为15,860.62万元。

（二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

公司原董事杨旭迎先生的配偶王利辛女士担任新亚电子独立董事。新亚电子

与公司发生的交易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25年修订）

相关规定，由于杨旭迎先生于2025年11月离任公司董事职务，其离任未满12个月，

故新亚电子仍系公司的关联方，现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披露要求。

（三）履约能力分析

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，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

内容，不是失信责任主体，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。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

（一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

公司与新亚电子发生关联交易系日常经营需要，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，

具体采用如下定价方式：关联方之间交易的价格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，参

照市场价格制定，各方根据自愿、平等、互惠互利签署交易协议；若交易的产品

或服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，由交易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。

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。

（二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

双方将根据自愿、平等、互惠互利签署交易协议，公司2026年度在预计总额

度范围内，由管理层结合实际业务发生情况与关联方签署具体交易协议，协议内

容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，是合理、必要的，且交易价格公平合

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。相关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

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的发生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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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

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全体独立董

事一致同意该事项，并发表了如下审核意见：

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系公司日常经营所需，交易定

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照客观公平、平等自愿、互惠互利的市场原则，公司与关联

人的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，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

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。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六、保荐人核查意见

经核查，保荐人认为：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董事会、

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，履行

了必要的程序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；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，关联交易

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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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珠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

保荐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

俞 乐 高 俊
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6年 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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